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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於2017年5月由總統公布之《兒

童權利公約》（1989／2024）揭示：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行

政、社會與教育措施，保護兒童於

受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照顧

兒童之人照顧時，不受到任何形式

之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疏忽或

疏失、不當對待或剝削，包括性虐

待。（第19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2003／2020）（以下簡稱兒權法）第49

條亦對兒童及少年列有15項保護措施，任

何人不得對兒童及少年發生的行為諸如遺

棄、身心虐待、剝奪國民教育機會、猥褻

或性交等行為。

另外，根據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以下簡稱衛福部保護司）統計2022年

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共有11,950人，受虐

問題類型包含遺棄31人、身心不當對待

11,474人、目睹家暴92人與兒少物質濫用

353人，而在身心不當對待中的類型亦區

分為身體不當對待、精神不當對待、性不

當對待與疏忽，其中「性不當對待」有

4,002人，即占了身心不當對待類型中的

35%。再者，衛福部保護司2022年針對性

侵害事件，含本國與外國籍的通報被害

人案件統計共8,401人，而未滿18歲之兒

童及少年即有4,809人（衛生福利部統計

處，2023）。內政部警政署2021年兒少被

害案件類型有性交猥褻、一般傷害、竊

盜、兒少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其中性

交猥褻類有2,046人，為當年度統計案件

類型中占最高比例。據此，在兒童及少年

保護案件中，性侵害與性猥褻類型皆高於

其他的通報問題類型，此問題類型值得關

注。

性虐待是指任何人對兒童少年進行

性侵犯、性剝削或利用兒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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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製猥褻之影片、圖片，使兒童少

年受到身體及心理侵犯和傷害、或

要求兒童從事性行為、觀看色情影

片。（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

及性侵害防治中心，2019）

故性侵害、性剝削與性猥褻屬於性

虐待的其中一環。另外，童年期遭受性侵

害後，對其身心造成諸多的影響，包括藥

物濫用、提早發生性行為、身體形象認知

低、人際關係差、低自尊、企圖自殺、自

殘（Mignot et al., 2018; Spearson Goulet & 

Tardif, 2018; Tonmyr & Shields, 2017）。

國內亦有性侵害對兒少身心所造成影響

的研究，如黃雅羚與戴嘉南（2011）研究

指出，受性侵害的兒童其心理創傷的內涵

包含界限創傷、自我創傷與創傷後壓力反

應，其中自我創傷內涵有身體形象、自

我價值、情緒創傷及性創傷等；簡美華

（2013）的研究提到兒時遭遇性侵害的成

年女性，其兒時性侵害對當事人人我界限

的影響乃呈現在人的自主性喪失、內在情

緒衝突與人我界限的混淆。綜合國內外的

文獻都指出性侵害對兒童及少年在身心發

展，乃至於到成年期，仍存在著影響。

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6

／2023）第二條的「性侵害犯罪」是指刑

法中的「性交犯罪」與「猥褻犯罪」，而

《中華民國刑法》（1934／2023）對「性

交」的說明為：

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

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以性器以

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

之性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行為。

（第10條）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17號：

所謂猥褻，指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

足性慾，其內容可與性器官、性行

為及性文化之描繪輿論述聯結，且

須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

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

風化者為限。（參照司法院大法官

解釋字第407號）

據此，「性交」與「性猥褻」在法源

的定義上有所不同，而筆者實務工作場域

上，對兒少進行「性交」與「性猥褻」的

加害人，其法律刑罰程度亦不同。另外，

國內外許多文獻指的性侵害，亦多是以

「性交」為侵害行為，故在本文中所談的

「性侵害」，筆者意指以「性交」方式的

侵害行為，而此侵害行為對兒少的身心發

展有深遠的影響。

國內有部分研究，對性侵害加害人之

性侵害行為的成因進行探討。然而，筆者

發現，單就對兒少性猥褻之加害人行為成

因探究的相關文獻不多；再者，筆者也發

現，法源對性交與性猥褻的定義雖清楚，

但在實務工作上不論是性猥褻加害人或受

害人，對於「猥褻」的界定模糊不清，以

致許多兒少遭性猥褻卻未被揭發或通報，

抑或通報後被以「兒少謊稱」與加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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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否認」而忽視，但兒少被性猥褻的

風險與危機依舊潛藏著。因此，對兒少性

猥褻加害人行為成因的探討，以及再犯行

為的預防，更有其必要性。另外，筆者實

務工作中，針對兒少性猥褻家庭處遇的目

標，即是避免或降低加害人再犯性猥褻行

為的風險，且兒少安置結束後回到原生家

庭能繼續安全的生活。據此，筆者認為，

為能讓兒少回到原生家庭且受保護下安穩

的生活，對於加害人的犯罪行為成因，以

及再犯行為之預防，成為處遇工作關鍵重

點。綜合上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希望透

過筆者在實務工作上，針對已坦承對兒少

有性猥褻的個案其性猥褻行為成因進行初

探，並將研究結果提供未來縣市政府主責

社工或實際執行性猥褻加害人處遇之專業

人員，作為在處遇與預防加害人兒少性猥

褻再犯行為發生的參考。

貳、文獻探討

筆者的實務工作經驗中，認為刑法

上對猥褻的定義，是指除性交以外，依一

般社會大眾的觀念，認為足以誘發、滿

足和發洩人的性慾，而使被害人感到嫌

惡或恐懼的一切行為。舉凡以手撫摸、以

腳磨蹭、以性器觸摸等身體接觸，或藉由

視覺感官以自慰或其他物品足以滿足或刺

激性慾之非肢體接觸，侵害性的道德感情

有礙於社會風化者，皆屬刑法猥褻定義之

處罰範圍。依據此見解，筆者進一步歸納

出對於構成兒少性猥褻行為的評估要件：

（一）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他人的性

慾；（二）引起普通一般人之羞恥感或厭

惡感；（三）侵害性的道德感情；（四）

傷害或有礙社會風俗。然而，大法官解釋

的性猥褻雖有定義，而性交的侵害亦能有

醫學驗傷步驟提供佐證，但是性猥褻在實

務工作上的界定，容易因為行為人的否認

而造成判斷的模糊不清與困難。因此，本

文對於兒少性猥褻加害人行為成因的探

究，乃以實務工作上經通報後，市府主責

社工介入評估且行為人坦言對兒少有性猥

褻之案例為研究對象。

國內對於兒少性侵害加害人之性侵

害行為成因的相關研究，如陳若璋等人

（2003）的研究指出，性侵害加害人生命

經驗中的事先存在危險因子、後續危險因

子、觸發危險因子，皆塑造個案犯案的主

要動機；而事先存在危險因子則如早期曾

經驗人或動物暴力致死的家庭生活混亂，

像是目睹雙親爭吵或外遇事件、幼時遭受

體罰、早期受到性侵害等。而性侵害加害

人犯案前的事件、壓力、認知、情境與情

緒，亦與其性侵害行為有關，如性侵害加

害人在婚姻裡累積的憤怒，將生活的挫折

歸咎於第一任妻子、在婚姻及關係中得不

到情感與性需求的滿足等（陳若璋等人，

2002）。另外，趙千慧與許華孚（2009）

的研究中，婚姻中存在的問題與現實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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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亂倫行為的促發點。

另外，根據國外研究指出，兒童及

少年不良童年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對兒童及少年未來

身心發展的影響甚鉅。所謂「不良童年經

驗」，包括一系列可能對發展中的兒童產

生負面影響的事件或環境，如兒童虐待、

家庭或照顧者失功能與有生活困難或障礙

的社區環境等（Finkelhor et al., 2015），

其中兒童性虐待涵蓋性侵害，而性侵害中

的性交與猥褻侵害，即屬於兒童及少年不

良童年經驗的項目之一。

綜合上述，探究兒少性侵害加害人行

為發生的成因中，加害人其本身的婚姻關

係、犯案前的相關事件，皆為促發性侵害

行為發生的可能原因。然而，國內外單就

性猥褻行為的成因，相關文獻並不多；另

有許多文獻將「性交」與「性猥褻」歸結

為「性侵害」行為，但筆者在實務工作發

現，兩者不單在界定上不同，連同在刑罰

的程度上也不同，而兩者行為在成因上的

異同？也值得探究。

參、研究方法

一、資料收集與研究對象取樣

本研究對象來源，是依法通報進案，

經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性侵

組主責社工（以下稱臺中市家防中心性侵

組社工）介入，且坦承確實對家內兒少性

猥褻，須進行處遇工作之兒少性猥褻的加

害人。筆者為瞭解兒少性猥褻加害人的行

為成因，採用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中的單個案作為研究方法（Yin, 2014），

筆者希望透過與兒少性猥褻加害人的會

談、觀察，以整理與歸納其性猥褻行為的

成因。另外，本研究採用便利性取樣，因

研究對象來源，乃是臺中市家防中心性

侵組社工接獲法定通報後，評估後須進行

個別會談處遇，同時願意讓筆者呈現會談

紀錄內容且簽署同意書的兒少性猥褻加害

人。筆者僅就該名研究對象進行研究，並

以會談紀錄作為資料分析。

二、研究對象概況

本研究想瞭解兒少性猥褻加害人行

為成因，為提高匿名性與對研究對象的資

訊保密，筆者以化名代替對研究對象的稱

呼，研究對象概況如下。

研究對象阿文（化名）被通報時的

年齡為35歲，從事挖土機司機一職，是兒

少（以兒少代稱受害兒少）的繼父。被性

猥褻的對象，是阿文的妻子在前一段婚姻

所生的女兒，阿文稱呼繼女兒為大女兒。

繼女兒年幼時（約幼兒園階段），阿文與

繼女兒的生母結婚後（即是阿文現任的妻

子），阿文長期協助照顧繼女兒。阿文與

妻子婚後又生了一男一女。自繼女兒國三

開始，阿文在某個全家一同出遊的假日清

晨，阿文起了性猥褻的犯意，以為繼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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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熟睡時，便拉繼女兒的手來碰觸自己

的生殖器至勃起、阿文以自己的生殖器接

觸繼女兒臉部、用手撫摸繼女兒的胸部。

事實上，繼女兒僅是裝睡，因繼女兒不敢

破壞與阿文的關係而未當場醒來制止，後

來繼女兒覺得不舒服且難以忍受，決定向

學校老師告發此事，阿文對繼女兒的性猥

褻事件才被通報。

三、資料分析

研究對象乃依法被通報進案，市府主

責社工評估後，核定研究對象需接受性侵

害加害人處遇方案之個別會談六小時，並

委託筆者進行會談。筆者取得研究對象的

同意後，以會談紀錄內容作為資料分析。

另外，筆者依會談次序進行簡單編號，例

如【NO.1】，即是筆者與研究對象進行

的第1次會談；筆者與研究對象共進行四

次會談，每次會談1.5小時。筆者將會談

內容彙整與歸納三個面向與八個次項目，

並以圖1總結本研究對象其性猥褻行為的

成因。

筆者將會談內容彙整與歸納三個面

向分別為「失溫的婚姻關係」、「角色錯

位－家庭次系統間的越位」與「猥褻行

為過程的感受」，以及八個次項目，即

是「低掌控感」、「低自我價值感」、

「婚姻關係中的激情降低」、「三角關係

中的角色替位－重新戀愛的感覺」、「渴望

婚姻關係中的激情－重拾青春活力感」、

「獲得自我價值感」、「尋求刺激感」與

「行為後的罪惡感與羞恥感」，分析如後。

圖 1  本研究對象其性猥褻行為的成因

資料來源： 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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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倫理

本研究為兒少性猥褻加害人之行為

成因初探，主要目的不在建構實務處遇上

的通則，研究者已告知研究對象，本研究

目的僅透過研究對象為案例來探究加害人

行為成因，以作為未來執行性猥褻加害人

之專業人員的處遇與預防再犯行為發生的

參考，並期待能對未來社會工作專業服務

輸送的適切性有貢獻，以及說明參與本研

究在身心方面可能造成的影響；其次，文

中對研究對象皆以化名稱呼，以此進行身

分保密且本文僅摘錄與研究目的相關之會

談紀錄內容；再者，筆者仍為性侵害加害

人處遇服務方案個別會談的執行人員，並

不損害研究對象參與本方案原有的權利與

義務，亦不會成為本通報案法官裁罰的相

關佐證資料，研究對象在研究者告知同意

後簽署研究同意書。另外，本文完稿後，

研究者告知研究對象摘錄哪些會談紀錄內

容與文句，並邀請研究對象共同審視與討

論本文摘錄內容的用字遣詞，在維持與研

究對象相同的意念、不脫離其原意的概念

上，對所摘錄的會談紀錄內容，經過整理

後重新撰述或以替代的用詞文句來呈現本

文，筆者以此恪遵身分保密原則與告知後

同意之研究倫理。

肆、研究結果

一、失溫的婚姻關係

（一）低掌控感

掌控感（control）是指個人面對生活

事務感到或預期能夠自我掌控的程度，即

是個體在生活中對自己與環境感到自主與

能掌握的程度。當個體的掌控感高，較能

知覺到自己有力量，愈能面對生活挑戰，

反之對生活感到無法掌控與無望感（林杏

足，2003）。

我跟她（妻子）喔，我也不知道現

在是什麼關係？家裡的事情主要

都是她在處理的，我的功能大概就

是努力賺錢就好……。在她的前一

段婚姻，她還有一個兒子，我是這

1～2年才知道她還有一個兒子，最

近她也常叫她兒子來我們這邊吃

飯……，反正她要做什麼，她不會

跟我說；生活上的事，我也不太能

做什麼決定。【NO.3】

阿文的家庭裡，妻子幾乎安排了生

活的一切，而阿文多半聽妻子的指示，但

阿文似乎不太瞭解妻子的狀況與安排。雖

然，阿文最近1∼2年才知道除了大女兒

（繼女兒）外，妻子還有一位兒子，但阿

文還是聽妻子的規劃與指令，讓妻子的大

兒子與阿文一起生活，阿文對自己與婚姻

生活的掌控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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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自我價值感

自我價值感（ f e e l i n g  o f  s e l f -

worthiness）是指個體對自己的重要性之

肯定與接納的心理傾向，並依據對自我評

價所衍生的價值感，能感覺到自己值得被

愛，被他人接納，且存在是有意義的（林

杏足，2003）。

我覺得我比較像工具人，她要我做

什麼我就做什麼；之前她的兒子

無照駕駛機車被罰款10多萬，是我

幫忙繳，然後她兒子快滿18歲要學

開車，她也叫我教他兒子；大女兒

（繼女兒），以及我和我老婆結婚

後生的兩個孩子，他們上下課也都

是我在接送……，感覺，在這個家

裡面，我是一個工具，好像只有工

作賺錢、接送小孩、聽她叫我做什

麼的價值而已。【NO.3】

阿文自覺在這婚姻關係裡，阿文是一

位聽妻子差遣的工具人，甚至感受家庭生

活皆是妻子在規劃；將妻子交代的事務處

理好，才是被妻子和家人接納與認可，而

這也是阿文自認為存在在這個家的價值。

.（三）婚姻關係中的激情降低

Sternberg（1986）從社會心理學與人

格心理學的研究中，發展愛情三角理論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他認為愛情

是由親密、激情與承諾三個成分構成，其

中，「激情（passion）」的成分是指導致

浪漫、身體吸引力、性滿足，以及在愛情

關係中相關現象的動力。因此，激情的範

圍則包括了在愛情關係中，那些經驗激情

的動機來源和其他形式的覺醒。

我回家會跟我老婆講我工作上的

事，現在認真想起來，我好像都不

知道她（妻子）的心情，也不知道

她腦袋都在想什麼？……有時候她

會想穿比較好看、性感的衣服，但

是都會被我制止，我很常懷疑他外

面是不是有男人？……其實，在那

個方面（夫妻性行為）我也常常

覺得她在敷衍我，好像有做就好

了，我被滿足的感覺越來越少。

【NO.4】

阿文的婚姻關係中，夫妻間彼此的信

任感、少掉了浪漫，阿文似乎也對妻子身

體的吸引力降低，加上阿文性需求的不滿

足等。當阿文與妻子彼此間的親密、承諾

與激情三個成分皆成為變項時，婚姻關係

也開始變化。

二、角色錯位—家庭次系統間的越位

三角關係（triangulation）是指藉由

第三個人或有關係的人積極加入兩者間的

焦慮，以分散兩人之間緊張的過程；而

在家庭系統中，三角關係多發生在父母

與小孩之間（張博雅，2007）。另外，

Gilligan（1982）認為，在家庭裡，女兒

因為女性特質緣故，比較會保衛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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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所以當父母婚姻關係緊張升高，

家庭面臨壓力時，女兒比較容易被捲入三

角關係而受到傷害。據此，因為阿文與妻

子的婚姻關係產生焦慮與緊張卻不面對，

而讓繼女兒加入了婚姻的三角關係中。

（一）三角關係中的角色替位—重新

戀愛的感覺

阿文與妻子婚姻關係中潛藏的焦慮感

與衝突，阿文與妻子並未覺察，無形中，

阿文將繼女兒加入其與妻子的婚姻關係裡

而成了三角關係；繼女兒替代妻子在婚姻

中的角色位置。

我老婆是我的初戀情人，我以前沒

有戀愛的經驗，跟我老婆交往沒

多久，很快就結婚，所以也不知道

什麼才叫做戀愛的感覺。……大女

兒（繼女兒）進入國中階段，我是

知道她進入青春期了，很奇怪耶，

我不希望她交男朋友，我幾乎每天

會傳簡訊問她吃飯了沒，大女兒也

會傳給我……，有時候我老婆會吃

醋，是吃她女兒的醋喔，講話也

會酸我說我大女兒比較像我的情

侶……，這感覺就很奇怪，我想大

女兒的時間比想我老婆的時間多。

有時候會覺得我不是他的後叔（繼

父的臺語），感覺她跟我是同輩的

才對。【NO.2】

阿文過去沒有談戀愛的經驗，進入

婚姻後，與妻子婚姻關係潛藏焦慮感與衝

突而夫妻彼此未正視。當繼女兒進入青春

期，在身心特徵發展明顯後，以及繼女兒

與阿文的互動緊密，且讓阿文感受到在婚

姻關係中所缺乏的在意時，阿文對繼女兒

產生情愫，打破原本親子次系統的界限，

並越位進入了夫妻次系統，而成了三角關

係。

（二）渴望婚姻關係中的激情-重拾青春

活力感

「青春」是指年輕時代；「活力」

則為生命力與活動力的統整，青春活力意

指年紀輕、有旺盛的生命力，不論在行動

上、思想上或表達上皆充滿了生動性。阿

文與妻子在婚姻關係裡的激情降低，也失

去了新婚或戀愛時的青春活力。

當時會喜歡我老婆，是覺得她有

一種青春活力的感覺，結婚之

後，大概就跟一般夫妻一樣平淡

吧！？……因為大女兒（繼女兒）

跟我老婆長的很像，現在看我

大女兒，就覺得她很青春、有活

力，跟我老婆當年很像，讓我感

覺有熱情，但竟然是對大女兒有熱

情。……我大女兒小時候跟現在給

我的感覺很不一樣，現在比較不會

覺得大女兒像小孩子，她就是有青

春活力的少女。在事件發生前，跟

大女兒的相處是很好的，我也很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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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跟大女兒互動、大女兒會跟我聊

很多事。【NO.3】

繼女兒加入了阿文與妻子的婚姻關係

裡，阿文因與繼女兒的互動頻率增加，且

加入了情感轉移（transference）的要素，

阿文將妻子過去的青春活力樣貌與對妻子

的情緒經驗，投射在繼女兒上，以及阿文

對自我青春活力的渴望，移轉到阿文與繼

女兒的互動過程；過去渴望婚姻關係中的

激情被喚醒，阿文感受與繼女兒互動的美

好與展現青春活力感。

（三）獲得自我價值感

當自己覺得夠好、有價值、有意義

時，其生命力就會提升，態度會變的積

極、有效能，正向的看待自己或他人（張

天安，2022）。阿文與繼女兒的互動中，

阿文感受到自己的意義與價值。

很多事情都是我在幫我大女兒（繼

女兒）處理的，她上下學是我在

接送的，可能是我收入比我老婆多

一點，大女兒的學雜費用、學跳舞

的錢都是我在付的；我管大女兒

比較多，我在工作時，我大女兒

也會傳訊息問我吃飯了沒？我跟

我大女兒說的事情，我大女兒會

聽進去……。幫我大女兒做這些

事，甚至想要把大女兒照顧好就

好，我就覺得我好像比較有用處。

【NO.3】

阿文與繼女兒互動較妻子頻繁與緊

密；阿文協助支付繼女兒的就學、才藝費

用，同時接送繼女兒就學，繼女兒也常表

達對阿文的關心，種種讓阿文感受到自己

對繼女兒的意義與價值，甚至從與繼女兒

的互動中，阿文獲得了價值感。

 三、猥褻行為過程的感受

.（一）尋求刺激感

坦白說，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會

對大女兒有這樣的行為（猥褻行

為），……仔細想想，那段期間覺

得跟我老婆生活就很平常，跟一般

夫妻一樣，那次也是全家出遊過

夜、全家人睡在大通鋪，大女兒也

睡著了，可能覺得無聊吧，當時想

做點不一樣的事……，那時候在做

這件事時（猥褻行為），雖然知道

不可以這樣做，但是感覺就還蠻新

鮮刺激的……。【NO.1】

阿文表達自己不知道為何對繼女兒有

猥褻行為。即使全家出遊，但阿文將猥褻

行為發生歸咎在無聊、不知道該做什麼來

表達他對出遊覺得平淡、無新意，因此想

尋求新奇與不一樣的方式，為平淡的生活

模式尋求新奇感與刺激感。

（二）行為後的罪惡感與羞恥感

罪惡感（guilt）與羞恥感（shame）

有許多相同點，社會認知論觀點，以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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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與內在自責特質決定個體的這兩種反

應；犯罪情境中的評價來源與注意力焦點

差異是引發罪惡感與羞恥感的重要因素，

「當犯錯情境中的評價來源是犯錯者自

己、注意力焦點為傷害他人」時，則會

產生罪惡感，「評價來源為自己、注意力

焦點為自己能力缺失」，則會產生較多羞

恥感；而罪惡感較易引發補償行為（楊立

慈、葉光輝，2023）。

全家出遊那天，我做了那件事（猥

褻行為），當下覺得很對不起大

女兒（繼女兒），會想跟她道

歉……，事後想想，我是不是「有

病」啊，怎麼會對大女兒做這樣的

事……，我知道自己真的是犯錯

了，我傷害了大女兒，現在法院要

我做什麼我都做，妻子和大女兒要

求我怎麼做，我都配合，因為我破

壞了這整個家庭……。【NO.2】

對繼女兒猥褻行為後，阿文認為並評

價自己「有病」，同時，阿文也感受自己

傷害了繼女兒、妻子與整個家庭，阿文希

望可以再為繼女兒、妻子與整個家庭做任

何事情，甚至是法院任何的裁罰，阿文都

能接受。另外，阿文也自覺自己犯錯、為

何會對繼女兒做出這樣的事情與行為感到

後悔，阿文覺得罪惡與羞恥，並希望做任

何事來彌補繼女兒、妻子與整個家；而在

阿文的罪惡感與羞恥感背後，仍潛藏著低

自我價值感。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想瞭解兒少性猥褻加害人之行

為成因，研究結果發現，婚姻關係中隱藏

的低掌控感、低自我價值感與激情降低，

無形中讓夫妻關係親密感降低，而家庭系

統中的第三方加入了夫妻次系統，形成了

三角關係。這三角關係中，阿文與繼女兒

緊密互動喚醒了阿文在婚姻裡渴望不到的

激情，並有重新戀愛的感覺，同時，阿文

重現自我的青春活力感，且為了尋求刺激

與新奇，進而產生了對繼女兒的性猥褻行

為。在此案例裡，婚姻關係的失溫與失

衡，是阿文對繼女兒產生性猥褻行為的重

要因素之一，而此研究發現與陳若璋等人

（2002），以及趙千慧與許孚華（2009）

的研究結果相似，即是在犯案前婚姻關係

中的認知、情緒、壓力、性需求不滿足與

存在的問題等，除了是性侵害行為發生

的原因，同時也是性猥褻行為成因之一。

另外，性侵害相關研究顯示，兒少性侵害

加害人的行為發生，多是因為加害人在婚

姻中對妻子的憤怒，而將此憤怒宣洩與報

復在三角關係中的女兒身上。然而，藉著

阿文此案例，筆者發現，性猥褻與性侵害

加害人行為成因不同的是，在婚姻關係裡

渴望獲得自我價值感、掌控感、平淡生活

中尋求青春活力、尋求刺激感與新鮮感，

則是性猥褻行為成因的關鍵要素。據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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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目的為瞭解促發性猥褻加害人之行

為的成因，性猥褻加害人其在婚姻中的自

我價值感、掌控感、尋求刺激感與新鮮感

是關鍵要素，藉此探究結果將作為未來預

防性猥褻加害人再犯行為的發生，以及實

際執行性猥褻加害人處遇之專業人員的參

考。

二、建議

真實性（au then t ic i ty）與同理心

（empathy）可說是會談重要的組成要

素；「真實性」是指藉由自然、誠實、天

然、開放與真誠的態度，來陳述分享自己

真正的感覺與期待；真實性乃工作者面對

案主的言語和實際的感覺及想法需一致，

工作者視案主為一個真實的人，給予真誠

及正向的回應，而非否定和責備案主（謝

秀芬，2016）。而在同理心的層次中，

「高層次同理」在會談過程中舉足輕重，

「高層次同理」意指社工員正確反應案主

全部的、表面的與隱藏的感受與意義。社

工員能夠連結當下的與過去的感受與經

驗，也能夠正確指出隱含的模式、議題或

目的（曾華源等人，2010）。高層次同

理，除了對服務對象能心同此理外，還要

能更深入明察服務對象對問題隱含的想法

與暗示，且正確表達表達讓對方知道。同

時，透過真實性與高層次同理技巧的運

用，與服務對象建立值得信賴的關係。筆

者認為，真實性與同理心是社會工作中老

生常談的會談技術，更是社會工作者需要

具備的專業態度。

另外，專業關係（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relationship）的建立，亦是與性猥褻加害

人進行處遇工作的關鍵。「專業關係」是

指專業人員與案主在互動過程，所產生的

內在感受和態度表現的動態交互互動關

係，工作者透過這種交互作用協助案主社

會生活適應能力的改變與增強（潘淑滿，

2000）。筆者並非帶著指責和謾罵的視角

來與阿文進行處遇工作，而是在專業關係

裡，讓阿文感受被接納、同理與真誠的對

待，才能促使阿文進一步看見自己在婚姻

關係裡對自我價值感的需要與受傷，以及

三角關係中的角色越位。據此，筆者認

為，社會工作技巧中的真實性、同理心與

專業關係之要素，是社會工作者在面對性

猥褻加害人的處遇上，需要重拾回來的簡

單卻重要，且不可忽略的基本概念與技

術；筆者藉此提醒作為社會工作人員專業

處遇上的建議。

陸、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前面一再提及，主要目的不

在建構實務處遇上的通則，僅透過案例來

瞭解兒少性猥褻加害人行為的成因，研究

結果作為未來執行性猥褻加害人處遇之專

業人員的參考。再者，此為單一個案的探

究，由於時間成本、研究對象來源與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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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僅以會談紀錄作為資料分析，研究

結果不能作為全部而聲稱具有代表性。另

外，筆者期許以本文作為開端，並有拋磚

引玉之意涵，期望未來有更多契機對兒少

性猥褻加害人進行個案資訊的蒐集歸納與

整理，藉此完整兒童及少年的保護工作。

（本文作者：張昆新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

學系博士生；賴奕辰為臺中市家庭暴力及

性侵害防治中心性侵組前約聘社會工作

員）

關鍵詞： 兒少、性猥褻、加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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